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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文件
呼职院发〔2018〕157 号

关于印发《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认定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处室、二级学院（部）：

现将《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（修

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部门认真学习，遵照执行。

呼和浩特职业学院

2018 年 12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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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认定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精准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做好学生资助工作的

重要前提，是决定资助政策落实效果的基础性工作，为认真做好

我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公平、公正、合理地分配资助

资源，切实保证国家制定的各项资助政策和措施真正落实到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身上，根据教育部、财政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认真

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教财

〔2007〕8 号）和教育部办公厅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

和规范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财厅

〔2016〕6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认定范围、原则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、五年制专科

（后两年）的学生。

第三条 本办法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

所能筹集到的资金，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

费用的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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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坚持实事求是，确定合

理标准，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实行民主评议和学院评定相结合

的原则，过程有记录，结果有公示。

第五条 动态调整原则。每学年各二级学院（部）要根据提

交申请学生的实际状况进行一次困难认定，动态更新贫困生数据

库信息。

第三章 认定机构

第六条 学院成立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，小组以院长为组

长、分管副院长为副组长，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，全面领导本

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。

第七条 学团工作处（武装部）资助中心具体负责组织和管

理全院的认定工作。

第八条 各二级学院（部）成立以分管学生资助工作的党总

支书记为组长，团总支书记（学团科长）担任副组长，班主任（辅

导员）担任成员的认定工作组，负责认定的具体组织和审核工作。

第九条 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应以班级为单位，成立以班主任

（辅导员）为组长，班长为副组长，团支部书记、生活委员、宿

舍长以及普通学生代表组成的认定评议小组，普通学生代表不少

于本班学生总数的 10％。认定评议小组成立后，其名单要在本班

级（或专业）范围内公示，并报学院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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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方法、档次及依据

第十条 认定方法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，采取全班同

学投票、认定小组民主评议及班主任（辅导员）赋分三方面综合

确定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困难程度分值（M）=全班同学投票分值

（X）*70%+民主评议分值（Y）*20%+班主任（辅导员）评分（Z）

*10%。全班同学及认定评议小组在评议赋分时，应当结合学生本

人家庭经济状况（相关证明材料）、生活消费情况（吃、住、行、

穿戴）、在校期间表现（学习态度、是否有勤工助学及打工表现）

等因素(具体见附表 3)采取无记名方式客观公正地赋分，并根据

其分数在班级内的排名初步确定名单及档次。经班级认定评议小

组组长审核签字后，上报所在学院认定工作组；所在学院认定工

作组根据学生综合情况，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及档次。

第十一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档次包括：特困生（A）、困难

生（B）和一般困难生（C）三个档次。各二级学院（部）根据各

班级学生实际，可适当调整比例。

第十二条 属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可考虑为特别困难学生（A

档）：

（一）无经济来源的孤（残）学生、单亲家庭学生及烈士子

女；

（二）来自贫困地区，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

线的低保家庭子女，持有市、县总工会核发的特困职工证的家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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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女，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；

（三）父母双方残疾或家庭成员长期患重大疾病、家庭遭遇

自然灾害或家庭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的学生。

第十三条 属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可考虑列为困难学生（B 档）：

（一）父母双方下岗，且再就业能力差，家庭经济来源较少；

（二）父母体弱多病，且在校读书子女多，家庭经济来源少；

（三）其它情况，有乡镇级以上民政部门证明，且经院学团

工作处（武装部）核查认可的。

第十四条 属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可考虑列为一般困难学生（C

档）：

（一）父母一方下岗或父母双方收入很低，家庭经济来源较

少；

（二）来自贫困地区，家庭经济基础差，收入低；

（三）父母年老体衰，劳动力弱，家庭经济来源少；

（四）其它情况，有乡镇级以上民政部门证明，且经院学团

工作处（武装部）核查认可的。

第十五条 各二级学院（部）认定工作组经过民主评议认定

学生有下列行为之一者，不能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或取消经

济困难学生资格：

（一）生活奢侈浪费，购买与学习无关的高档电子产品、高

档时装、高档化妆品或其他高档消费品者；

（二）经常自费出外旅游且消费较高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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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有抽烟、酗酒等不良嗜好者；

（四）擅自在外租住民房或经常出入营业性场所者；

（五）学习不上进，经常旷课、迟到、早退的，违反校纪校

规者；

（六）故意隐瞒家庭经济实际情况骗取奖助学金或助学贷款

等资助，恶意拖欠学费者。

第五章 认定程序

第十六条 本人申请。每学年 9 月份开学第一周，学生需向

班级认定评议小组递交书面申请，认定年度的《高等学校学生及

家庭情况调查表》《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

请表》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证明材料包括：

（一）学生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出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；

（二）能辅助证明家庭经济困难的其他材料复印件，如建档

立卡证、精准扶贫手册、残疾证等；

（三）家庭受灾害的，应提供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出具的证

明材料；

（四）学生本人或直系亲属重病的需提供诊断证明及医疗费

用发票等复印件；

（五）其他可证明家庭经济困难的材料。

第十七条 认定评议小组评议。各班级认定评议小组，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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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着注意保护学生的尊严和隐私的原则，严格根据个人申请、证

明材料和申请人平时生活消费情况等进行认定评议。经民主评

议，认定出班级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及档次，民主评议公示

表在班级公示无异议，经班级认定评议小组组长审核签字后，上

报所在学院认定工作组。

第十八条 二级学院（部）认定工作组审核。各二级学院（部）

认定工作组应对各班级（或年级）上报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

结果进行核实。审核通过后要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及档次，

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（一般为 3 个工作日），接受

师生监督。如有异议，认定工作组应在接到异议材料的 2 个工作

日内予以答复；无异议的，学院认定工作组负责人签字盖章，将

有关材料上报学团工作处（武装部）资助中心，并在学生管理系

统中上报。

第十九条 二级学院（部）上报材料包括：《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认定情况汇总表》和学院认定工作情况报告。

认定工作情况报告应涵盖以下内容：

1.本学院学生总数，申请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；

2.评议过程（民主评议公示表等佐证材料）；

3.最终评议结果；

4.各档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；

5.认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学院意见和建议以及其他需要说

明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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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其他认定材料包括《学生申请书》《高等学校学

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》《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

请表》及相关证明等由二级学院（部）留存备查。

第二十一条 学院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。学团工作处

（武装部）对各二级学院（部）上报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情

况（包括认定过程、档次、比例、所反映的情况）进行审查和汇

总，同时建立全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。

第六章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的管理与监督

第二十二条 由于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每年会有变化，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原则上每学年进行一次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资格保留一年。如家庭经济状况无显著变化，可只递交《认定申

请表》，进行重新认定。各二级学院（部）要加强对学生的诚信

教育，教育学生如实提供家庭情况，及时告知家庭经济状况显著

变化情况。

第二十三条 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应从全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中随机抽选一定比例的学生，通过信件、电话、实地走访等方式

进行调查核实。如发现弄虚作假现象，一经核实，将取消各类资

助资格，收回资助资金，并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二十四条 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申请本学年各类资助

项目的必要条件，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应根据本办法，认真制订符

合本学院实际情况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具体认定细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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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学院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和资助中出现

的弄虚作假、主观臆断、轮流坐庄、平均资助和“雁过拔毛”等

不良行为给予严肃处理，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开始执行，由学团工作处

（武装部）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

2.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

3.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依据量化表

4.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民主评议公示表

抄送：院领导

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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